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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6〕1820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5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海康威视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海康威视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董事会的责任 

海康威视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关于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海康威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

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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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海康威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5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海康威视公司募集资金 2015 年度实际

存放与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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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

引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 2015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552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年 5月 17日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000,000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

为每股 68.00 元，募集资金总额共计 3,400,000,000.00 元。坐扣承销费及保荐费

52,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3,348,00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0年 5月 20日汇入本公司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立的人民

币账户 18801012010090011038账号内。另扣除应付中介机构费和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上市

发行费用 10,478,950.00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3,337,521,050.00元。上述募集

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0〕129

号)。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0〕25 号文的相关规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的广告费、路演

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时损益，本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的路演及财经公关费 4,500,000.00元计入当期损益，相应调整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调整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3,342,021,050.00元。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92,518.02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投

资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0,173.60万元；2015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2,776.34

万元，2015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918.66万元；累计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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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 355,294.36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1,092.26

万元。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本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

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业经 2010年 6月 4日一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照《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

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年 5月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东亚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根据公司二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部分存放专用

账户的议案》，公司变更募集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5月、10月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滨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系统公司，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实施主体）、本公司并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高新科技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山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民生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新支行、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

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重庆系统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根据公司 2014年 7月 17日二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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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20亿元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后净资产金额 20%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均投入使用，期末无结存余额。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 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根据 2015年 3月 10日公司三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将超募资金项目新建办公大楼项

目投资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余额 8,872.24万元用于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 

根据 2015年 12月 23日公司三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决议通过，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节余资金 20,514.31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受完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差异影响，实际节

余资金 20,545.63万元）。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总部办公大楼”、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系该

项目针对视频监控系统的前瞻性、基础性技术进行研发，将全面提升公司的基础性技术研发

能力，为新产品开发提供基础技术，增加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抢占市场先机，从

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系该项目用于

国内分支机构办公场地购置，该项目实施目的主要用于改善本公司国内各地分支机构的对外

形象及员工办公效率，构筑国内一流的安防行业营销体系，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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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一)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项目中视频监控录像设备产业化项目、数字监

控摄像机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三个项目均已完工。上述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公

司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以及实际情况，发挥技术优势和经验，充分考虑业务资源的共通性，合

理配置资源，严格控制支出，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存入银行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致使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出现结余，上述 3项目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如下（人民币万元）： 

募投项目 承诺资额 累计利息收入 累计投入金额 结余金额 

视频监控录像设备产业化目 56,367.00     947.96    46,933.47    10,381.49  

数字监控摄像机产业化项目    40,424.00      906.24    38,735.62     2,594.6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6,327.00    1,490.21    16,527.28     1,289.93  

合  计  113,118.00    3,344.41   102,196.37    14,266.04  

根据 2012年 1月 19日公司二届董事会三次决议，将上述项目投资完成后结余募集资金

余额人民币 14,266.04万元用于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和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 

(二)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项目中总部办公大楼已完工。公司在建设过程

中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有效的原则，加快项目建设；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资金存入银行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致使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出现结余，结余情况如下

（人民币万元）： 

募投项目 承诺资额 累计利息收入 累计投入金额 结余金额 

总部办公大楼 41,126.00 6,396.42 38,650.18 8,872.24 

根据 2015年 3月 10日公司三届董事会一次决议，将上述项目投资完成后结余募集资金

余额人民币 8,872.24万元用于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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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34,202.1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776.3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5,294.3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3,489.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04%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视频监控录像设备产业化项目 否 56,367.00 46,933.47  46,933.47 100.00  已完工 94,391.95 是 否 

2.数字监控摄像机产业化项目 否 40,424.00 38,735.62  38,735.62 100.00  已完工 422,999.61 是 否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16,327.00 16,527.28  16,527.28 100.00  已完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洛杉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 是 6,650.00        是 

5.比利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 是 6,839.00        是 

6.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 否  73,872.24 14,515.24 59,811.75 80.97 2015.11.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26,607.00 176,068.61 14,515.24 16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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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1.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 是 175,000.00 68,774.15 27,715.47 74,090.43 100.08 2015.11.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总部办公大楼 否 32,145.10 41,126.00  38,650.18 93.98 已完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0,514.31 20,545.63 80,545.6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207,145.10 190,414.46 48,261.10 193,286.24      

合  计 － 333,752.10 366,483.07  62,776.34 355,294.3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影响，海外房地产市场尚处于剧烈波动期，根据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暂缓洛杉矶、比利

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投资计划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根据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议

案》和《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的议案》，公司超募资金 207,145.10万元中 175,000.00万元用于重庆社

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32,145.10万元用于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项目； 

根据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项目重庆社

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中的 5亿元用于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 

根据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项目重

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中的 6亿用于永久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本专项报告六之说明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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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5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

机构项目 

洛杉矶、比利时物流

与技术服务中心 
73,872.24 14,515.24 59,811.75 80.97 2015.11.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 73,872.24 14,515.24 59,811.75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影响，海外房地产市场尚处于剧烈波动期，根据公司 2011年 4月 9日召开的 2010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暂缓海外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同时国内分支机构办公场地已无法满足业务和人员的快速增长，为改善国

内各分支机构的对外形象及员工办公效率，构筑国内一流的安防行业营销体系，将原“洛杉矶、比利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

项目”变更为“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中变更募集资金转入 13,489.00万元；根

据 2012年 1月 19日公司二届董事会三次会议决议，将项目投资完成后结余募集资金 1,511.00万元用于新建和扩建国内分

支机构项目；根据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

金项目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中的超募资金 50,000.00万元用于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根据 2015年 3

月 10日公司三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将超募资金项目新建办公大楼项目投资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余额 8,872.24万元用于

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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